
关于土地成片开发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说明

为严格落实《土地管理法》《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行为，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就枢纽办北站东侧片区土地成片开发征收符合公共利益情况说明如下。
一、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
（一）土地开发利用现状
枢纽办北站东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东至规划铁路，南至规划站南二路，西至规划龙盘路，北至规划铁南东路。涉及开发利用总面积47.4941公顷。
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南京北站地区东部、北沿江高铁南侧，东侧紧邻规划铁路，南侧、西侧、北侧以规划道路中线为界，且成片开发范围西侧与已批复的枢纽办北站片区（CP320111-2022-02-01）无缝衔接。成片开发范围内部城市交通体系待构建，城市供水、供气、供电、排水等市政设施待建设。
（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片区符合《南京市浦口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苏政复〔2025〕3号），位于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市政府关于南京江北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NJJBb070—03、04、05、06、07规划管理单元图则修改的批复》（宁政复〔2026〕19号）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符合详细规划管控要求。（附成片开发范围内详细规划）
二、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一）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片区符合《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宁政发〔2026〕28号）、《南京江北新区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宁新区管发〔2025〕1号）。
[bookmark: _GoBack]（二）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面积、分布、占比等符合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并由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三、成片开发土地功能
该片区用地主要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科研设计用地、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绿地等用地。通过土地成片开发征收，将进一步优化片区用地布局，增强片区内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效能，推动构建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良好格局，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结论
综上，在上述成片开发范围内开展土地征收符合公共利益。
特此说明。

附件：市政府关于南京江北新区控制性详细规NJJBb070—
03、04、05、06、07规划管理单元图则修改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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